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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CFD 報告書，主要係說明因應氣候變遷之治理組織、鑑別氣候

相關風險與機會、評估財務業務衝擊、氣候風險管理、因應策略

及減碳目標等事項，謹報請 備查。 

本案洽悉。 

乙、討論事項

（秘書處報告議程所列討論事項第二案已提請永續發展委員會同意

通過。） 

第一案 

案由：為擬訂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及發放日，

請  公決案。 

說明：本公司前經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依照章程

第 22 條規定分派 113 年度現金股利總金額新台幣 76 億

2,076 萬 7,722 元，每股分派新台幣 0.8 元，並提 114 年股東

常會報告。茲擬訂 114 年 7 月 1 日為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，

並於 7 月 25 日發放，是否可行？敬請 公決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由：為擬具本公司「113 年永續報告書」，請 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傳達本公司長期重視環境、社會與公司治理各方面的決心

與作為，本公司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（Global Reporting 
Initiative, GRI）發布之 GRI 準則、行業揭露及依行業特性

參採其他適用之準則，已編製完成「113 年永續報告書」，

內容涵蓋永續發展政策及推動情形、風險管理、氣候變遷

風險與機會、溫室氣體與能源管理、資訊安全、智慧財產

管理、供應鏈管理、誠信經營運作、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議和

、人權政策、職場安全與健康及投入社會參與等事項，力求

實踐並落實永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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